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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11屆第 3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因應嚴重災情、緊急重大事

件，醫療院所承擔救護量能

困境及因應台美關稅談判對

台灣食品安全相關影響 

 (書面報告) 

 

 

 
報告機關：衛   生   福   利   部 

報告日期： 114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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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 屆第 3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召開全體委員會，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因應嚴

重災情、緊急重大事件，醫療院所承擔救護量能困境及因應台

美關稅談判對台灣食品安全相關影響提出專題報告，敬請各位

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背景 

氣候變遷導致的極端災害是近年來全球面臨的嚴峻議

題，又由於臺灣位於西太平洋颱風路徑要衝，根據交通部

中央氣象署的統計，1991 年至 2020 年平均每年有 25.3 

個颱風於西北太平洋生成，其中平均有 3.2 個颱風侵

臺。面對氣候變遷衝擊，健全緊急醫療應變及資源調度機

制，一直是刻不容緩之議題。 

貳、醫療緊急應變及資源調度機制 

A、平時緊急醫療服務網絡 

一、 國內依據「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標準」規定，按醫院提供

之緊急醫療種類、人力設施、作業量能，區分為重度、中度、

一般級，共 205 家急救責任醫院，提供全天候緊急傷病患

醫療照護，同時依生活圈規劃 14 個急診轉診網絡，以區域

聯防概念提供急診病人向上、平行、向下轉診，與特定緊急

傷病患之綠色通道，給予急重症病人即時適切之轉診服務。 

二、 全國已建置 6 區區域緊急醫療應變中心，平時掌握轄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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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醫療救護量能，並定期辦理化災、輻射災害等人為災害

與水災、地震等天然災害之災難醫療相關教育訓練並充實

及維護各類災害醫療除污設施與緊急醫療裝備。 

B、災時醫療緊急應變機制 

一、 因應各類災害可能造成大量傷病患，除由地方政府啟動大

量傷患救護機制、急救責任醫院待命收治傷患與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開案統計傷患就醫最新動態外，本部由各區緊急

醫療應變中心，即時更新轄區急救責任醫院量能，供直轄

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統籌傷患後送調度並主動監測轄區

急救責任醫院傷患收治情形，本部同時監控全國急救責任

醫院醫療量能與醫療需求，如大量緊急傷病患有調度跨直

轄市、縣（市）緊急醫療救護資源時，即時評估與啟動跨區

域醫療資源備援機制，當災害範圍擴及跨縣市，轄內醫院無

法運作，可即時派遣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NDMAT)支援災

區。 

二、 倘遇重大災害，導致急救責任醫院收治傷患有醫護人力調

配困難時，必要時由本部主動介入，啟動支援人力媒合機

制，確保醫療照護品質。 

三、 從丹娜絲颱風發布海上警報後，本部啟動緊急應變小組，展

開緊急醫療應變機制，由六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確認所轄

急救責任醫院運作情形外，本部亦透過全國衛生主管群組

和電話，通知縣市衛生局，務必將洗腎與孕(產)婦完成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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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本(114)年 7月 6日中午 11時 50分前以電話再次提醒。

截至 7 月 12 日 12 時止，急救責任醫院收治緊急傷病患總

計 713 人。 

C、持續調整急重難支付 

全民健保醫院總額近年持續編列預算調整急重難支

付，106年至 113年共挹注 220.28 億元。另為反應投入

急重症照護之醫事人員辛勞，並鼓勵醫院強化急診及住院

照護量能及韌性，健保 114年再挹注 42.37億用於調整

「急診、加護病房及護理」相關支付標準，並經衛生福利

部公告於 114年 5月 1日生效，項目說明如下： 

一、 急診相關診療項目（11.01 億）部分包括：急診診察費拆分

為診察費及護理費並調升 10%、急診觀察病床護理費調升

60%、急診觀察床診察費獨立列項。 

二、 急救責任醫院加護病房基本診療項目（6.06 億）部分包括：

全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加護病房之病房費與護理費及診察

費比照醫學中心支付、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高危險妊娠及

新生兒章節除外）加護病房之病房費與護理費及診察費比

照區域醫院支付。 

三、 離島急救責任醫院急診案件醫療服務項目加成（0.33 億，

重度級醫院加成 50%、中度級醫院加成 30%、一般級醫院

加成 10%）。 

四、 調升急性一般病床（含精神）住院護理費（24.97 億，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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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 12%~16%不等）。 

五、 前述支付標準調整，將扣合特定指標（包括護理人員調薪指

標、急診壅塞改善指標、加護病房效率指標及急診病人後送

比率），達標者始外加其個別醫院預算額度。 

參、 民眾食品安全保障 

一、 在面對各項食品安全議題時，本部秉持「國家至上、食安優

先」為前提，始終以「民眾健康為核心、科學分析為基礎、

風險評估為依據」作為決策之基本原則。本於審慎與專業態

度，研析國際規範與科學證據，在確保食品安全無虞的前提

下，訂定安全且合理之管理措施，以維護國家整體利益與全

民健康福祉。 

二、 我國身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之會員國，在食品管理政策

的訂定與執行，一直遵循以科學實證與風險評估為基礎，確

保食物從產地到餐桌的每一環節皆符合規範，並致力為民

眾建構「食在安心，食在放心」的環境。 

肆、結語: 

    面對丹娜絲風災過後，本部經盤點災區民眾與醫療院

所需求，除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在與地方政府了解災後狀

況也同步啟動補助與協助措施，包括提供災害慰問金、開

放例外就醫與健保卡免費補發服務，針對受災戶與醫療、

照護機構提供後續扶助機制。另為確保民眾食品安全，本

部賡續落實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完善食品安全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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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

並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